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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参股公司上

铁芜湖高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铁芜湖”）49%股权。基于上铁芜

湖双方股东战略规划和管理要求，公司拟与上铁芜湖签署《定向减资协议》，拟

以1,088.58万元交易对价减资公司持有的上铁芜湖49%的股权，对应已实缴的注

册资本980万元。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上铁芜湖股权，公司与上海

铁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上铁芜湖将继续开展铁路设施用新型高分子材料业务合

作。 

2、关联关系的说明 

由于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周迪武先生（周迪武先生于2024年4月7日辞去公司

副总裁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迪武先生离任公司副总裁未满十二个月）担任

上铁芜湖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的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召

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该议案以2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情况，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铁芜湖高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2TXX0D33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西湾园区汤沟镇高新产业集聚区纬一路

8 号 

5、法定代表人：崔德水 

6、控股股东：上海铁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7、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8、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

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

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合成纤维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工程塑料

及合成树脂制造；密封用填料制造；密封胶制造；五金产品制造；金属材料制造；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隔热和

隔音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保

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合成纤维销售；工程塑料及合

成树脂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密封用填料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铁路运输辅助活动；喷涂加工；对外承包工程（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

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9、本次减资前后上铁芜湖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减资前 减资后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持股比

例 

上海铁路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 
1,020.00 1,020.00 51.00% 1,020.00 1,020.00 100.00% 

株洲飞鹿高新

材料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980.00 980.00 49.00% - - - 

合计 2,000.00 2,000.00 100.00% 1,020.00 1,020.00 100.00%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585.00 

负债总额 10,395.23 

净资产 2,189.77 

应收账款 6,894.23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01.65 

利润总额 -299.78 

净利润 -325.03 

11、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周迪武先生（周迪武先生于 2024 年 4 月 7 日辞去公司

副总裁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迪武先生离任公司副总裁未满十二个月）担任

上铁芜湖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2、经查询，上铁芜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为专业机构出具的上铁芜湖的股权价值、盈利情况的

报告以及公司的持股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双方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友



好协商后确定减资对价。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目标公司）：上铁芜湖高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减资股东）：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减资金额： 

甲方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小写：2000万元），现

甲方拟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大写）：玖佰捌拾万元整（小写：980万元），减

资完成后甲方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零贰拾万元整（小写：1020

万元）。 

（二）减资对价 

1、双方同意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委托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对甲方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根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编号为中瑞评报字[2025]第 500077 号的评估报告确认，截止基准日的甲方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下称“”甲方评估值”）为人民币（大写）：贰仟壹佰零

柒万柒仟壹佰贰拾伍元叁角叁分（小写：21,077,125.33 元）。 

2、双方明确 2025 年 1 月 31 日为交割的最终基准日。甲方委托中审亚太会

计师事务所对甲方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的损益情况（以下简称：

“过渡期损益结果”）进行审计。根据中审亚太会计事务所出具的编号为中审亚

太审字[2025]第 001083 号的审计报告确认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甲方的损益情况为盈利人民币（大写）：壹佰壹拾叁万捌仟捌佰贰拾陆元陆角

壹分（小写：1,138,826.61 元）。 

3、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减资对价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零捌拾捌万

伍仟捌佰壹拾陆元肆角伍分（小写：10,885,816.45 元）。具体计算方式为：以评

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10 月 31 日的评估报告确定的甲方评估值、增减经审计的过

渡期损益结果确定甲方所有者权益，并根据乙方 49%持股比例确定减资对价总金

额。 

（三）支付方式 

1、在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完成本次定向减资工商变更前，甲方向乙方支付



人民币（大写）：伍佰壹拾陆万叁仟捌佰玖拾伍元柒角（小写：5,163,895.70 元）；

甲方完成本次定向减资工商变更后、2025 年 6 月 30 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

款项，即人民币（大写）：伍佰柒拾贰万壹仟玖佰贰拾元柒角伍分（小写：

5,721,920.75 元）。 

减资对价由甲方以现金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 

（四）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根据《定向减资协议》的相关安排，至迟于工商变更登记前，公司委派的上

铁芜湖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和上铁芜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辞职，并按照上铁芜湖要求的时间配

合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备案手续。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安排事项。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公司对上铁芜湖减资，是基于上铁芜湖双方股东战略规划和管理要求而

做出的决策。同时本次公司对上铁芜湖减资可回笼资金，增加现金流入，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 

2、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与上海铁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上铁芜湖将继续开展

铁路设施用新型高分子材料业务合作。本次减资不涉及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

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关联交易之外，2025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上铁芜湖

未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专

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认为：公司对上铁芜湖

减资是基于上铁芜湖双方股东战略规划和管理要求而做出的决策，且本次减资

完成后，公司与相关方将继续开展铁路设施用新型高分子材料业务合作，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专门会议意见； 

4、定向减资协议； 

5、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4 日 

 


